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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珠山区政府有关文件要求，区发改委认真部署，切实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截至2017年底，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具体情况如下：
一、领导重视，规范机构和制度建设
区发改委领导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高度重视，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信息公开工作，经常听取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汇报，亲自布置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根据《条例》和珠山区政府信息公开有关文件要求，我委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内容、形式和公开、受理、回复的反馈机制。严格遵循政府信息公开基本原则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做到“依法公开，真实公正，注重实效，有利监督”。坚持以主动公开为原则，精心编制目录，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平台，不断完善和改进结构和内容，及时将我委工作的动态和亮点准确地向全社会公开。提高办事效率，做好政府信息更新、增补和替换等维护工作，确保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三、健全配套措施，强化工作督查
为提高依法公开水平，我委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过程中，严格依法管理，加强督促检查，强化监督，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强化责任，严肃纪律，保证政府公开信息的连续性。积极贯彻实施信息监督检查制度，严格把握公开程序，边学习、边修改、边完善，广泛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凡拟上网公开的信息均有分管领导进行信息审核，相关人员再进行信息发布，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地发布到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按时、按要求、按质量地完成我委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四、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我委在2017年累计主动公开信息220条，为了落实公众知情权，今年我委不断深化公开内容，主动公开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通过及时主动公开这些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事项，便于公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达到良好效果。
五、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为进一步做好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2018年将采取有效措施，深化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着重从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内容和信息公开督查制度三方面做好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
1.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进一步更新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更好地向群众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深入、持续、高效地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2.深化信息公开内容。逐步深化和完善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根据各栏目公开信息的内容和时限要求，及时更新和维护，突出信息公开方便公众办事等方面的功能。
3.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督促检查，确保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效率。实行社会评议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群众团体、新闻媒体以及监察部门的监督，及时受理并认真处理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类举报、投诉、咨询留言等，虚心听取群众对发改系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和改进工作，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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